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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区民政局关于启动2020年福田区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社会组织推荐目录申报工作的通知
发布日期：2020-10-13  浏览次数：12

　　福田区属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

　　根据省民政厅《关于确定具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资质的社会组织目录的指导意见》和深圳市民政局《深圳市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社会组织推荐目录编制管理办法》的文件精神，为进一步

推进我区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和购买服务项目，建立具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资质的社会组织目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一）在福田区民政局登记成立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

　　（二）福田区社会组织评估5A等级的社会组织自动列入目录，无需申报。

　　二、申报时间

　　10月15日至11月5日

　　三、申报条件

　　（一）必要条件

　　1.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和民主监督制度；

　　3.具有独立的财务管理、财务核算和资产管理制度，以及依法缴纳税收、社会保险费的良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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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有符合要求的固定办公场所及合法稳定的收入来源，行业协会商会要求有3名以上专职工作人员，其他类别社会组织要求有2名以上专职工作人员；

　　5.具备提供公共服务所必需的设备、专业技术人员及相关资质；

　　6.在规定时限在网上申报社会组织2019年度报告，未列入社会组织活动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且申请前三年内无违法违规行为的不良记录；因成立时间不足未能参加年报，应自成立之日起未载入

社会组织活动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且无违法违规行为的不良记录；

　　7.政府购买服务主体提出的其他专业方面的合理资质要求。

　　（二）优先条件

　　1.评估等级在3A以上（含3A）；

　　2.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和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3.曾多次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

　　4.在国内或本地区内具有较大影响力，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的公信度和声誉，曾获得部、省、市等荣誉；

　　5.为“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作出巨大贡献的。

　　四、资质管理

　　具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资质的社会组织目录实行动态管理。资质有效期为自目录公布之日起1年。超过资质有效期后，社会组织应向福田区民政局重新申请确认。

　　社会组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具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资质：

　　（一）逾期未完成年度报告的；

　　（二）被列入异常名录的；

　　（三）在申请时提供虚假信息的；

　　（四）受到登记管理机关或政府有关部门行政处罚的。

　　因第（一）、（二）项规定被取消资质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在一年内不再受理其资质认定申请；因第（三）、（四）项规定被取消资质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在三年内不再受理其资质认定申请。

　　福田区民政局每年认定公布新的具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资质的福田区级社会组织目录。

　　五、结果运用

　　纳入资质目录的社会组织，可承接辖区范围内政府转移、委托、授权的职能和购买服务。

　　福田区政府各部门、街道办事处在选择承接转移职能和购买服务的社会组织时，可从本次编制的社会组织目录中优先选取。



　　六、申报程序与方式

　　（一）申请。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请于11月5日前提交相关申请材料（清单目录详见附件1），逾期不受理。有业务主管单位的社会组织，须先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核同意后，再提交有关申请材料；无业务主

管单位的社会组织，直接提交申请材料。材料报送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民路123号区委大楼1701室；联系人及电话：曾丹华，0755-82918202。

　　（二）初审公示。由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资质确认初审工作，经区民政局复核初审结论后，对符合资质条件的社会组织录入目录（具有优先条件的社会组织优先录入），并在福田政府在线和福田区社会组织

总会网站进行公示。

　　（三）审定。公示期满，根据公示情况对具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资质的社会组织目录予以最终审定。

　　（四）公告。在福田政府在线和福田区社会组织总会网站上公布福田区具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资质的区级社会组织目录。

　　附件：1.申报材料清单

　　          2.福田区级社会组织确认承接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资质申请表

　　福田区民政局 

　　2020年10月13日

　　（联系人：曾丹华，联系电话：82918202）

 

 

附件：

1．附件1 申报材料清单.doc

2．附件2 福田区级社会组织确认承接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资质申请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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